
 
 

老舊大型車報廢換購新大型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
稅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產製廠商：指本條

例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所

稱納稅義務人。 

    二、進口人：指本條例

第二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稱納稅義

務人。 

    三、大型車：指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二條及第三條

所稱曳引車、大客

車、大貨車、大客

貨兩用車、代用大

客車及大型特種

車。 

    四、老舊大型車：指符

合下列規定之大

型車：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九月三十日

以前出廠。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十月一日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出廠，且於

九十五年九月三

十日以前取得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

署）依八十八年

七月一日或九十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產製廠商：指本條

例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所

稱納稅義務人。 

    二、進口人：指本條例

第二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稱納稅義

務人。 

    三、大型車：指符合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二條及第三條

所稱曳引車、大客

車、大貨車、大客

貨兩用車、代用大

客車及大型特種

車。 

    四、老舊大型車：指符

合下列規定之大

型車：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九月三十日

以前出廠。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十月一日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出廠，且於

九十五年九月三

十日以前取得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

署）依八十八年

七月一日施行之

配合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

助辦法第二條第四款及一百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

布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六

(以下簡稱本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修正第四款第二

目老舊大型車之定義。 



 
 

三年一月一日施

行之交通工具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核發之汽車車

型排氣審驗合格

證明。 

     五、報廢：指老舊大

型車登記所有人

依法令向環保署

核准登記之廢車

回收業者完成廢

車回收，及向公

路監理機關完成

車籍報廢。 

     六、報廢日：按環保

署廢機動車輛回

收管制聯單或廢

機動車輛回收證

明所載回收日期

或公路監理機關

核發加蓋戳記之

汽（機）車各項

異動登記書所載

日期之最後完成

日認定。 

     七、新車實際購買  

人：指出資購買

新大型車之車

輛實際所有人。 

交通工具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核

發之汽車車型排

氣審驗合格證

明。 

     五、報廢：指老舊大

型車登記所有人

依法令向環保署

核准登記之廢車

回收業者完成廢

車回收，及向公

路監理機關完成

車籍報廢。 

     六、報廢日：按環保

署廢機動車輛回

收管制聯單或廢

機動車輛回收證

明所載回收日期

或公路監理機關

核發加蓋戳記之

汽（機）車各項

異動登記書所載

日期之最後完成

日認定。 

     七、新車實際購買   

人：指出資購買

新大型車之車

輛實際所有人。 

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產製廠商或進口

人得申請減徵退還新

大型車貨物稅： 

    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八月十八日起

至一百十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報廢

老舊大型車。 

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產製廠商或進口

人得申請減徵退還新

大型車貨物稅： 

    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八月十八日起

至一百十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報廢

老舊大型車。 

一、 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不分項)；配合本條文

將減徵退還新大型車

貨物稅之適用期限延

長四年至一百十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爰

修正第一款及第二款

期限規定。 

二、 現行第二項追溯減徵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八月十八日起

至一百十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購買

新大型車並完成新

領牌照登記。 

    三、老舊大型車及新大

型車登記為同一人

所有。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八月十八日起

至一百十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購買

新大型車並完成新

領牌照登記。 

    三、老舊大型車及新大

型車登記為同一人

所有。 

        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三

日修正施行前，經國稅

局或海關依一百零六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

正公布本條文規定核

准減徵退還新大型車

貨物稅新臺幣（下同）

五萬元之產製廠商或

進口人，得依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期限申請退

還新大型車應徵稅額

減五萬元之差額。但新

大型車應徵稅額超過

四十萬元者，應徵稅額

以四十萬元計。 

退還貨物稅差額之申

請期限已屆期，爰予刪

除。 

第四條  產製廠商及進口

人申請減徵退還新大

型車貨物稅，應自下列

日期起算，於六個月內

向產製廠商所在地國

稅局或原進口地海關

提出，逾期不得申請退

還： 

    一、報廢老舊大型車前

已購買新大型車

者，以報廢日之次

日起算。 

    二、購買新大型車前已

第四條  產製廠商及進口

人申請減徵退還新大

型車貨物稅，應自下列

日期起算，於六個月內

向產製廠商所在地國

稅局或原進口地海關

提出，逾期不得申請退

還： 

    一、報廢老舊大型車前

已購買新大型車

者，以報廢日之次

日起算。 

    二、購買新大型車前已

一、 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不分項)，內容未修

正。 

二、 現行第二項追溯減徵

退還貨物稅之申請期限

已屆期，爰予刪除。 



 
 

報廢老舊大型車

者，以公路監理機

關核發加蓋戳記之

汽車新領牌照登記

書所載發照日期之

次日起算。 

報廢老舊大型車

者，以公路監理機

關核發加蓋戳記之

汽車新領牌照登記

書所載發照日期之

次日起算。 

        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六月

十三日修正施行前

購買新大型車及報

廢老舊大型車並符

合本條文規定者，

產製廠商或進口人

應於本辦法修正施

行日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申請減徵退還

新大型車貨物稅，

逾期不得申請退

還。 

第五條  產製廠商或進口

人申請減徵退還新大

型車貨物稅時，應填具

財政部規定格式之申

請書、明細表電子檔及

老舊大型車報廢換購

新車實際購買人聲明

書（含附件），並檢附

下列證明文件： 

    一、公路監理機關加蓋

戳記之汽車新領牌

照登記書影本。 

    二、新大型車貨物稅完

稅證明文件影本。 

    三、老舊大型車行車執

照影本。 

    四、老舊大型車辦理報

廢之汽（機）車各

項異動登記書影

第五條  產製廠商或進口

人申請減徵退還新大

型車貨物稅時，應填具

財政部規定格式之申

請書、明細表電子檔及

老舊大型車報廢換購

新車實際購買人聲明

書（含附件），並檢附

下列證明文件： 

    一、公路監理機關加蓋

戳記之汽車新領牌

照登記書影本。 

    二、新大型車貨物稅完

稅證明文件影本。 

    三、老舊大型車行車執

照影本。 

    四、老舊大型車辦理報

廢之汽（機）車各

項異動登記書影

一、 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不分項)，內容未修

正。 

二、現行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追溯減徵退還貨物稅差

額之申請期限已屆期，

且已無本辦法一百零八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施行

前已依規定提出申請尚

未經國稅局或海關核定

之過渡案件，爰刪除現

行第二項。 



 
 

本。 

    五、環保署廢機動車輛

回收管制聯單影本

或廢機動車輛回收

證明影本。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本。 

    五、環保署廢機動車輛

回收管制聯單影本

或廢機動車輛回收

證明影本。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產製廠商或進口

人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提出申請，或本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六月十三日修正施行

前已依規定提出申請

尚未經國稅局或海關

核定者，免附前項第一

款至第六款規定文件。 

 


